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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土壤修复项目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存在因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施工红线范围内的修复范

围和工程量、地下建渣量的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一定

的履约风险。 

3、合同总价约为人民币：12,240.71万元，若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基本情况概述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公司中标土壤修复项目的公告》，公司成为“杭钢单元

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土壤修复工程”的中标人。近日，

公司与项目发包人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运河集团”）签订《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

域土壤修复工程合同书》（以下简称“本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2,240.712579

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企业名称：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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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陆晓亮 

3、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4、主营业务：京杭运河（杭州段）及两岸工程建设、开发、经营、管理；

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技术咨询与成果转让。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85号 

6、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7、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无经营性往来。 

8、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不存在重大风

险，具备履行并承担本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订主体 

发包人：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的主要条款 

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土壤

修复工程 

（2）工程地点：杭州市拱墅区 

（3）资金来源：国有。 

（4）工程承包范围：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

土壤修复工程，位于拱墅区原杭钢厂区炼铁区西北部，康贤路以东，焦北路以南，

平炼路以北。GS1302-04地块未来规划为一类用地，GS1302-14、15、26地块及

周边规划道路区域未来规划为二类用地。地块面积合计约为77,657平方米，地块

总修复区域面积约为38,780平方米（按地下0-1m层统计），污染土方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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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70立方米。 

本次招标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

规划道路区域施工准备、场地测量、危废鉴定、污染土方开挖、护坡桩、临建、

临水、临电、场地建设（含相关职能部门的报建、报批等）、预处理、修复处置、

风险管控、基坑降水、检/监测、施工措施等所有内容、竣工验收备案及相关后

续服务，直至项目经浙江省或杭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组织

评审通过并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 

（5）合同工期：160日历天。 

2、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现行的国家环保行业质量标准、规范和本项目修复技术方案。 

3、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合同价为：12,240.712579万元 

（2）合同价格形式：总价合同。 

4、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

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污染土壤治

理、验收备案及移除名录，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按法

律法规承担污染土壤治理的相应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

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5、工程进度款支付 

（1）污染土分阶段治理验收后支付完成产值（已完成产值以修复完成为计

量标准）的50%； 

（2）经浙江省或杭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组织评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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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并取得批复意见后，支付至合同额的60%； 

（3）经结算审定并移出污染名录后，支付至审定价的90%； 

（4）剩余10%作为工程质保金待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取得浙江省或杭州市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复意见满壹年后支付（无息）； 

（5）如因地下水污染原因无法移出污染名录需监测两年，则经结算审定后，

支付至审定价的70%，剩余30%分两次支付，其中20%待监测期满且最终效果评

估通过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后支付；10%待监测期满且最终效果评估通

过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满壹年后支付（无息）； 

（6）每次符合付款条件后承包人应在2天内向发包人提供等额有效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以便发包人能及时付款，否则发包人有权迟延付款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7）监理人审查完整合规的资料后报送发包人，发包人收到完整合规的资

料后14天内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并于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后14天内

支付进度款。 

6、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向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后生效。 

四、合同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杭州运河集团签订《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

划道路区域土壤修复工程合同书》，合同总价约为人民币12,240.71万元，是公司

继成功开拓广州、天津、温州等优质地区土壤修复市场后的又一重要成果，有利

于进一步拓展华东区域市场。若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风险提示 

合同的履行存在因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施工红线范围内的修复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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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地下建渣量的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一定的履

约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杭钢单元 GS1302-04/14/15/26 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土壤修复工程

合同书》。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3 日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存在因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施工红线范围内的修复范围和工程量、地下建渣量的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一定的履约风险。
	3、合同总价约为人民币：12,240.71万元，若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基本情况概述
	1、企业名称：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陆晓亮
	3、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4、主营业务：京杭运河（杭州段）及两岸工程建设、开发、经营、管理；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技术咨询与成果转让。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85号
	6、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7、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无经营性往来。
	8、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不存在重大风险，具备履行并承担本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订主体
	发包人：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合同的主要条款
	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土壤修复工程
	（2）工程地点：杭州市拱墅区
	（3）资金来源：国有。
	（4）工程承包范围：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土壤修复工程，位于拱墅区原杭钢厂区炼铁区西北部，康贤路以东，焦北路以南，平炼路以北。GS1302-04地块未来规划为一类用地，GS1302-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未来规划为二类用地。地块面积合计约为77,657平方米，地块总修复区域面积约为38,780平方米（按地下0-1m层统计），污染土方量约为147,670立方米。
	本次招标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杭钢单元GS1302-04/14/15/26地块及周边规划道路区域施工准备、场地测量、危废鉴定、污染土方开挖、护坡桩、临建、临水、临电、场地建设（含相关职能部门的报建、报批等）、预处理、修复处置、风险管控、基坑降水、检/监测、施工措施等所有内容、竣工验收备案及相关后续服务，直至项目经浙江省或杭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组织评审通过并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
	（5）合同工期：160日历天。
	2、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现行的国家环保行业质量标准、规范和本项目修复技术方案。
	3、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合同价为：12,240.712579万元
	（2）合同价格形式：总价合同。
	4、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污染土壤治理、验收备案及移除名录，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按法律法规承担污染土壤治理的相应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5、工程进度款支付
	（1）污染土分阶段治理验收后支付完成产值（已完成产值以修复完成为计量标准）的50%；
	（2）经浙江省或杭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组织评审通过并取得批复意见后，支付至合同额的60%；
	（3）经结算审定并移出污染名录后，支付至审定价的90%；
	（4）剩余10%作为工程质保金待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取得浙江省或杭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复意见满壹年后支付（无息）；
	（5）如因地下水污染原因无法移出污染名录需监测两年，则经结算审定后，支付至审定价的70%，剩余30%分两次支付，其中20%待监测期满且最终效果评估通过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后支付；10%待监测期满且最终效果评估通过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满壹年后支付（无息）；
	（6）每次符合付款条件后承包人应在2天内向发包人提供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便发包人能及时付款，否则发包人有权迟延付款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7）监理人审查完整合规的资料后报送发包人，发包人收到完整合规的资料后14天内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并于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后14天内支付进度款。
	6、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向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合同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合同的履行存在因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施工红线范围内的修复范围和工程量、地下建渣量的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一定的履约风险。
	六、备查文件

